浙江省公安厅
浙江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关于做好2014年公安警察院校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公安局，高校招生委员会：

为做好浙江省2014年公安警察院校招生考试工作，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一）浙江警察学院计划招生全日制公安类提前批本科1000人。其中，第一批招生330人，第二批招生670人，女生总比例不超过15%（招生生源计划详见附件1）。
第一批招生的涉外警务专业和第二批招生的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在全省统一划线招生，其他专业招生计划下达到各市，各市不再将计划下达到县（市、区）。

（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铁道警察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以下简称部属院校）的招生计划另行下达。

二、组织领导
公安警察院校招生工作统一在省招生委员会和省公安厅领导下进行。
三、考生报名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二）品行端正，组织纪律性强，志愿从事公安保卫工作。

（三）符合浙江省公安警察院校招生政审条件。
（四）年龄不超过22周岁（1992年9月1日以后出生），未婚，已经在浙江省常住户口所在地参加2014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
（五）身体健康，男生身高1.70米以上(含1.70米),女生身高1.60米以上(含1.60米)；男生体重不低于50公斤,女生体重不低于45公斤，体型匀称,对过于肥胖即超过标准体重〔标准体重kg=身高（cm）－110〕25%的考生，要严格控制；左右眼单眼裸视力均在4.8以上(含4.8)。无色盲、色弱；两耳无重听；无口吃；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特征和缺陷(如唇裂、对眼、斜眼、各种疤麻、胎记和痣等)，颈部、手臂、腿部（膝盖以下）无特别明显癜痕、疤痕、胎记、色素斑和身体其它大面积的疤痕挛缩；无明显下蹲困难；嗅觉不迟钝、无鸡胸、无腋臭、无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无重度平跖足（平脚板），无文身、少白头、驼背、斜颈；无各种残疾；直系亲属无精神病史；无传染病。乙肝项目检测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2号）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明确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的具体判定标准的函》（教学司函〔2010〕21号）规定要求执行。

（六）必须通过《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四、招生考试办法
报考公安警察院校提前批录取的考生均须参加综合测试，综合测试在高考前进行。综合测试包括面试、心理测试与体能测试，其中面试、心理测试与体能测试任何一项不合格均为综合测试不合格。
部属院校将在高考后组织面试复试，省教育考试院按学校招生计划的1:1.1的比例提供面试复试考生名单（小数点后一律进位）。省公安厅政治部将该名单下达给各市公安局政治部，通知考生参加面试复试。省教育考试院将综合测试、面试复试、政审都合格的考生投档，各院校进行阅档录取。

浙江警察学院的考生体能测试成绩计入综合成绩。综合成绩的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高考成绩×0.85＋体能测试成绩×0.15×k（k为转换系数，第一批招生k值为2.7，第二批招生k值为2.5）。省教育考试院将根据考生综合成绩，单独划定相应最低控制分数线。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和地点：报名时间为2014年3月28日至4月10日；报名地点在浙江警察学院，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55号，邮编：310053。
2.报名方法：凡志愿报考公安警察院校的考生，必须已经在常住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报名。考生可于3月28日至4月10日期间，凭2014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序号和居民身份证号码，直接在浙江警察学院招生信息网上办理综合测试报名手续。对因户口迁移等原因无法完成网上报名的，考生可以凭2014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证和居民身份证，直接到浙江警察学院办理报名手续。
3.报名信息处理：报考公安警察院校考生的有关信息，由浙江警察学院及时向省教育考试院通报，做好核对、复查工作。
（二）综合测试
1.考生综合测试时间、地点：

	市
	面试、心理测试时间
	体能测试时间

	温州、湖州、舟山
	4月28日
	4月29日

	杭州、宁波
	4月29日
	4月30日

	金华、台州、丽水
	4月30日
	5月1日

	绍兴、嘉兴、衢州
	5月1日
	5月2日

	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

体能测试加试
	
	5月10日12：00以前报到并进行

体能测试


综合测试工作由浙江警察学院组织实施，集中在浙江警察学院进行。考生务必携带本人身份证和高考报名证，于面试、心理测试当天的8:00—15:00到浙江警察学院报到，超过报到时间原则上不能参加面试与心理测试。
2. 面试和心理测试。工作人员应查验考生身份证、高考报名证与考生本人相符，确认考生已报考公安警察院校后组织其进行面试。面试实行淘汰制。

    面试工作人员应将面试不合格结论填写在《报考公安警察院校考生面试表》（见附件2）上，由面试人员及考生签名确认。面试不合格的考生，不得参加心理测试和体能测试。
面试工作人员发给面试合格考生《2014年浙江省公安警察院校招生心理、体能测试证》（见附件3）。考生凭此证，于当天参加心理测试。

心理测试使用公安部统一量表。
3.体能测试。体能测试项目：
男子：100米跑、1000米跑、推铅球（5公斤）；
女子：100米跑、800米跑、推铅球（4公斤）。

三项体能测试的合格成绩为180分以上（含180分）。
报考浙江警察学院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的考生，应在面试中表明意向，上述三个项目的体能测试总成绩须达到240分以上，并需在规定时间内，加试体能立定三级跳、引体向上（女生仰卧起坐）、4米往返摸点跑三个项目（此三项成绩不计入考生录取综合总成绩），同时缴纳加试报名费130元。

体能测试必须严格按照《2014年公安警察院校招生综合测试工作细则》等规定（见附件4、5、6、7、8、9）要求进行。

（三）体能测试成绩的复核。浙江警察学院组织人员在5月31日前完成复核，并于6月5日前将核准的信息刻制光盘，报送省教育考试院。

（四）填报志愿。凡文化成绩上线，体检、综合测试合格的考生，须于省教育考试院确定的时间内，网上填报志愿。考生如报考涉外警务、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必须填为第一专业志愿，否则无效。

体能测试结束后，对于报考浙江警察学院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的考生，由省教育考试院根据招生计划和考生6个项目（含加试的3个项目）的体能测试总成绩，按1:4的比例单独确定体能测试合格分数线，达不到合格分数线的考生不能填报该专业，分数线和符合报考条件考生名单将在省教育考试院、浙江警察学院有关网站公布。

艺术、体育与公安志愿不能兼报。
（五）淘汰心理测试、体检不合格考生。在划定政审分数线前，根据考生心理测试结果和考生体检情况，将心理测试不合格或身体状况不符合公安警察院校招生条件的考生，提前予以淘汰。
（六）政审划线。浙江警察学院录取的政审最低控制分数线，由省教育考试院在体检、综合测试合格的考生中，根据考生综合成绩和相关要求，从高分到低分（最后同分按保留两位小数确认先后），按各市招生计划1:1.1的比例分别划定。先划定全省统招计划分数线，后划定分市招生计划分数线。

部属院校政审、面试复试分数线由省教育考试院根据考生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学校招生计划的1:1.1划定。如遇生源不足，按同性别、跨科类调剂，但调剂不超过缺额计划的1：1.1

（七）政审。省公安厅政治部将各批上线考生名单下达给各市公安局政治部，组织考生所在地公安机关进行政审。各市在规定时间内，按《公安警察院校招生政审工作细则》要求，认真填写《公安警察院校招生上线考生政审情况汇总表》，并与考生《公安警察院校招生政审表》原件一起及时报省公安厅政治部，不得借故延报、缺报。政审工作人员应到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认真查阅考生档案，如实记载政审中各项内容，并按要求上报。招生政审工作有关依据和表格见浙公通字〔2008〕49号文件。

（八）录取。各公安警察院校招生录取工作按学校类别分别在各批中实行远程网上录取。凡符合公安警察院校招生条件的上线考生，省教育考试院按有关规定分别在各批中提前投档。各公安警察院校将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综合成绩）、会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及其政审结果从高分到低分实行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在浙江警察学院招生录取中：涉外警务专业，要求高考英语成绩120分以上；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体能成绩290分以上者优先录取；各专业录取的文化成绩必须达到普通高校招生同类分数线。录取的新生须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同意，由学校向考生发《录取通知书》。报考浙江警察学院志愿的考生不享受体育加分政策，其它类政策加分先将可加分的分值加在高考文化总分上，然后按综合成绩计算办法折合成综合成绩。
报考其他公安警察院校的考生享受各有关加分政策。
同批专业录取顺序：先进行面向全省统招专业录取，后进行分市计划录取。全省统招专业按照1：1.1投档，学校按计划录取后，未录取的考生如果填报了其他专业志愿，且上相应设区市分数线，则参加分市计划的录取。分市计划专业录取实行平行志愿。

（九）入学后复查。新生入学后，学校将根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复查，复查时或三个月以内发现不符合公安警察院校招生条件的，一律取消入学资格。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考生自己负责。
（十）其他。浙江警官职业学院需要综合测试的专业及具体招生办法，详见《关于做好2014年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确保招生工作顺利实施。公安警察院校招生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各地公安机关、招生考试机构和有关公安警察院校必须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及时完成各项任务，确保招生工作健康、顺利进行。特别是在面试、体能测试、政审、录取等环节，要明确分工、责任到人、落实措施，严格按照标准审核把关。
（二）加强管理，确保工作责任落实。要选派政策水平高、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的同志参加招生工作。为杜绝面试、体能测试、政审、录取等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各招生院校必须组织招生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方针、政策、规定，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以增强招生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坚持有错必纠，遇到疑难问题要及时请示汇报。严禁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对违反招生纪律者，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加强宣传，确保政策咨询到位。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招生通讯、网络等媒介，广泛宣传公安警察院校招生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办法。浙江警察学院组织编印招生宣传手册、招生简章，各地公安机关、招生考试机构要配合做好宣传工作，以扩大影响，增加生源。要认真接待考生和家长的咨询，特别是要给考生讲清今年招生的有关政策规定。
附件：1．浙江警察学院2014年招生生源计划

          2．报考公安警察院校考生面试表（略）
          3．2014年公安警察院校招生心理、体能测试证（略）
          4．2014年公安警察院校招生综合测试工作细则（略）
        5. 招生综合测试工作人员纪律（略）
        6．综合测试主考职责（略）
        7．综合测试工作人员守则（略）
          8．体能测试评分标准与办法（略）
        9．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体能测试加试项目评分标准与办法（略）
          10．2014年公安警察院校招生工作进程表（略）
          浙江省公安厅         

浙江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2014年3月  日    

附件1
浙江警察学院2014年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

	
	总  计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丽水
	台州
	舟山

	
	1000
	139
	132
	113
	69
	59
	87
	87
	51
	41
	86
	30

	批次
	总计
	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00
	850
	150
	120
	19
	113
	19
	97
	16
	60
	9
	51
	8
	75
	12
	75
	12
	44
	7
	35
	6
	74
	12
	25
	5

	第一批
	治安学
	文
	22
	8
	14
	1
	2
	1
	2
	1
	1
	1
	1
	1
	1
	1
	2
	1
	2
	1
	1
	0
	1
	0
	1
	0
	0

	
	
	理
	162
	132
	30
	23
	5
	19
	5
	15
	4
	9
	2
	7
	2
	19
	4
	19
	3
	6
	2
	2
	0
	13
	3
	0
	0

	
	治安学

(公安法制方向)
	文
	14
	6
	8
	1
	1
	1
	1
	0
	1
	0
	1
	0
	1
	1
	1
	1
	1
	0
	0
	1
	0
	1
	1
	0
	0

	
	
	理
	82
	68
	14
	12
	3
	8
	2
	7
	2
	4
	1
	4
	1
	10
	1
	10
	1
	5
	1
	2
	1
	6
	1
	0
	0

	
	涉外警务
	文
	10
	5
	5
	涉外警务专业在第一批全省统一招生，共招50人，其中文科10人（男5人，女5人），理科40人（男28人，女12人），要求高考英语成绩120分以上。

	
	
	理
	40
	28
	12
	

	第二批
	侦查学
	文
	80
	72
	8
	13
	1
	12
	1
	10
	1
	7
	1
	5
	1
	3
	0
	4
	0
	4
	0
	4
	1
	7
	1
	3
	1

	
	
	理
	80
	72
	8
	11
	1
	13
	1
	11
	1
	6
	1
	5
	0
	3
	1
	4
	1
	4
	0
	4
	0
	8
	0
	3
	2

	
	侦查学

(公安情报方向)
	文
	42
	38
	4
	5
	1
	6
	0
	4
	0
	3
	0
	3
	0
	4
	1
	4
	0
	2
	1
	2
	0
	3
	1
	2
	0

	
	
	理
	42
	38
	4
	6
	1
	6
	1
	4
	1
	3
	0
	3
	0
	4
	0
	4
	0
	2
	0
	2
	0
	3
	1
	1
	0

	
	经济犯罪侦查
	文
	40
	36
	4
	6
	0
	6
	1
	5
	1
	3
	0
	2
	0
	3
	0
	4
	1
	2
	0
	1
	1
	3
	0
	1
	0

	
	
	理
	40
	36
	4
	5
	0
	5
	0
	5
	0
	3
	1
	2
	0
	3
	0
	2
	1
	2
	1
	2
	0
	4
	0
	3
	1

	
	刑事科学技术
	理
	120
	110
	10
	16
	1
	15
	2
	14
	2
	10
	0
	8
	1
	10
	1
	8
	1
	7
	0
	5
	1
	12
	1
	5
	0

	
	交通管理工程
	理
	80
	72
	8
	10
	1
	9
	1
	9
	1
	5
	1
	6
	0
	6
	0
	6
	0
	5
	1
	5
	1
	7
	1
	4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安全与执法方向)
	理
	90
	81
	9
	11
	2
	12
	2
	12
	1
	6
	0
	5
	1
	8
	1
	8
	1
	4
	0
	5
	0
	7
	1
	3
	0

	
	警务指挥与战术
	文
	20
	16
	4
	警务指挥与战术在第二批全省统一招生，共招56人，其中文科20人（男16人，女4人），理科36人（男32人，女4人）。

	
	
	理
	36
	32
	4
	

	注：2014年共招生1000人，全部为公安专业，其中第一批330人，第二批6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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